
私校退場條例施行逾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學者檢驗其合憲性 

         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」於111年 5月11日立法公布施行後，已有6所 

         大專校院、13所高中職學校被列入專案輔導，在此之前已有多所學校遭主管機關勒 

令停招、停辦，或私校自行宣布停招停辦。本協會一直關注私校退場條例之立法過程、通過 

施行後所產生之問題。爰此，邀請各私立學校夥伴參與6月30日由《當代法律》雜誌所舉行之 

私校退場機制學術座談會─「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」之合憲性檢驗，共同就退場條例中 

最具爭議的條文，邀請多位法律學者，進行深度探討並進行嚴謹檢驗。 

        本座談會由《當代法律》雜誌主辦，東吳大學與全國大學自主聯盟協會協辦，主要邀請東吳大學校長潘維大、副校長董保城分別於開、

閉幕式致詞，另由全國大學自主聯盟協會理事長廖義銘擔任引言人，本協會資深顧問（前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）楊敦和校長擔任研討主持

人，多位法律專家學者、媒體朋友、私立學校代表共同與會探討退場條例之合憲性議題。會中針對退場條例爭議性較高之第14條、第21條

等條文，有關解散董事會、校產歸公、轉型困境、及公益董事權責等議題，進行公開之法理與合憲性論辯，並提請政府教育主管當局正視 

「 

私校經營困境並提出解決方案，進而營造公私立教育健全發展的空間。  

       本會計有林金水理事、許淑敏理事、李尹緒英理事、林守義理事、梁

聖時監事、藍培青秘書長、洪銘勳顧問等人及多位私立學校董事會代表

出席此項論壇，共同關心本議題，期待透過法理論辯，敦請教育部重視

法理疏漏之處，儘速提出適當解決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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